番禺区妇幼保健院2026-2028年热敏纸类采购项目
1、 采购金额
采购单价包括货款、配送费、运输、保险、售后服务、税费等合同期内产生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合同期内供货单价不变。
2、 供货期限：两年，实际供货期限以“合同期内结算金额累计达到合同金额”或“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条件先到者为准。
3、 [bookmark: _GoBack]采购清单
	序号
	规格
	货物样式图片
	计划采购数量（卷）

	1
	热敏纸3*5cm（800张/卷,轴距35mm）
	[image: ]
	8000

	2
	热敏纸6*5cm（500张/卷,轴距35mm）
	
	25000

	3
	热敏纸8*5cm（1000张/卷,轴距35mm）
	
	3500

	4
	热敏纸5*3cm（1500张/卷，卷芯内径不小于42mm）
	
	2000

	5
	热敏纸5*3cm（300张/卷，卷芯内径不小于12mm）
	
	2000

	6
	热敏纸8*8cm（600张/卷）
	
	100

	7
	医用管道标识（500张/卷，彩色，医疗级PE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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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8
	锐器盒标签（500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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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材质要求：
1.表纸：有热敏涂层的平滑亮白纸，基本克重：70g/m2±16% 。
2.发色性能优良，文字、条形码、二维码打印清晰。
3.耐刮擦性能优异，防止标签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因碰撞、摩擦而发色，不影响条码识别。
4.具备优秀的防水、防油、防溶剂、防增塑剂性能。
5.耐候性能优异，字迹保存性能高，能防止日光照射或潮湿环境下字迹消退或纸面发黄而无法识别信息。
6.打印适应性强，满足200mm/s的连续高速打印。打印头寿命达100公里以上，减少打印机磨耗率。
7.符合RoHs2.0环保标准，双酚A含量符合欧盟REACH法规小于0.02%的要求。
8.粘胶剂：通用型永久性丙烯酸乳胶。适合各种温度的永久性强力粘胶剂。适用诸多包装材料上、具有模切与排废性能。
9.底纸：经超级砑光处理的白色格拉辛底纸。基本克重：50g/m2±6% 。典型粘性值(N/25mm)：(N/25mm)：初始粘性(st,st)-FTM9：14.0或撕裂20分钟90°剥离粘性(st,st)-FTM2：7.0或撕裂24小时90°剥离粘性(st,st)-FTM2：8.0或撕裂最低贴标温度：7°C使用温度范围：-5°C~+70°C
10.尺寸工艺：间隙3mm、带虚线、圆角单排。


4、 付款方式
按月结算，每月初按上一个月的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供货单价×实际采购货物数量），以人民币方式结算。供应商须提供以下资料，采购人核对无误后，在收到以下资料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银行转账付款：
1. 合同原件（仅首次请款提供）；
2. 双方确认的一式三份送货清单；
3. 有效等额普通发票。
5、 供货要求
1. 采购人发出订货清单后，供应商须3天内送达。遇紧急情况，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送达。
2. 采购人每周一、三、五汇总一次发给供应商，供应商收到订单后3天内完成配送，并于发货前通知采购人。
3. 配送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清河东路2号仓库或指定地点，紧急配送须送至指定科室地点。
4. 包装：以品种及规格为单位进行装箱，在每个包装箱上注明货物名称。满足运输安全要求和规范规定，由于包装和运输过程中造成采购货物损坏，采购人有权拒收损坏的货物。
5. 非采购人指定人员下单的货物，采购人拒绝支付相应货款。
6. 每次交货须随附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经双方签字确认后作为结算依据。
6、 验收
验收应在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验收内容包括规格、数量、包装、质量等是否符合合同约定。若发现任何问题，采购人有权拒收货物，供应商应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或更换。
7、 售后服务
1. 验收时发现的破损、受潮、有效期不足6个月或其他不合格货物，供应商须在3天内重新配送合格产品给采购人，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经三次换货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再支付任何费用，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质保期为6个月。质保期内，非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的质量问题由供应商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调换或退货的实际费用。出现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物品，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4小时内更换。
8、 违约责任
1. 如果供应商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或采购人准许的任何延期内交付部分或全部产品，或者供应商未能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其他义务，以及在本合同的实施过程中有严重违法行为，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全部合同，供应商须支付采购人合同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造成采购人其他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如产品出现三次质量问题，仍无法妥善解决，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如因产品质量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影响人身安全或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由供应商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9、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10、 争议及解决办法
1.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单位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2. 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或由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时,双方可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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